关于报送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材料的要求
各院系、各单位：
根据要求，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材料请各单位按照下列要求报送培训发展办公室：
教师（含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师）

1、《教师中级职务候选人人员情况一览表》的书面和电子版材料
2、 聘任候选人员应交的材料：
△ 《高等学校讲师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二份）

△ 《论文、论著同行专家鉴定意见》（一式二份）

△  代表作复印件（一套）

△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其他专业技术系列

1、《其他系列中级职务候选人情况一览表》的书面和电子版材料
2、 聘任候选人员应交的材料：
△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二份）

△《南京大学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简表》或《南京大学实验技术高（中）级职务申请表》（一式二份）

△ 《论文、论著同行专家鉴定意见》（一式二份）

△  代表作复印件（一套）

△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从业资格考试证书（医疗卫生、财会、出版系列提供）复印件
教育管理研究

1、《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中级职务候选人情况一览表》的书面和电子版材料
2、《民主评议考核情况表》

3、 聘任候选人员应交的材料：
△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二份）

△ 《论文、论著同行专家鉴定意见》（一式二份）

△  代表作复印件（一套）

△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转系列人员

△《南京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转变审批表》（一式两份）
人力资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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